附件2

申请材料清单

一、《三水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骨干科技人才子女政策性入学申请表》
申请人需按要求填报申请信息，打印并加盖企业公章（不接受手写填报）。
二、佐证材料
（一）企业证明材料
1.符合条件的重点产业项目需提供项目投资协议及完成当年投资计划的佐证材料（镇街出具）；
2.高新技术企业需提供高企证书或证明文件，上年度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3.国家、省工程研究中心、市级或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分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院士工作站需提供相关资质证书；
4.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及科技创新团队所注册企业需提供相关的证书或证明文件；
[bookmark: _GoBack]5.工业和建筑业纳税大户企业及营收超亿元农业企业、营收超5亿元工业企业的营收和税收数据，规模以上服务业、上市企业资格条件按相关部门统计核定，无需单独提供证明材料。
（二）个人证明材料
1.申请人及子女户口簿、身份证、亲子关系证明（包括医学出生证明、法定领养证明文件等）复印件。
2.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3.中高层管理人员：任职文件，即任命书、聘书或其它具有同等效力的任命文件；骨干科技人员：学历、职称证书复印件、负责科技开发研发工作的证明材料；“淼城英才”：相关认定文件。
4.企业组织架构图。
（三）其它
申请入读的学校不在企业所属镇（街）的，需提供购房合同或房产证明复印件。
以上材料一式一份，需加盖企业公章。
